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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贸市场防疫消杀支出补贴
实施方案
 
为规范我市农贸市场防疫消杀支出补贴流程，根据市政府《深圳市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若干措施的通知》（深府〔2022〕28号）决策部署，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深圳市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若干措施的通知》第8条“补贴企业防疫消杀支出”中农贸市场（含农批市场，以下同）防疫消杀支出补贴（以下简称消杀补贴）的申请、受理、审核、预算管理、资金拨付等活动。
二、管理方式
消杀补贴实行“分档补贴、自主申报、申请享受、非接触办理”管理模式。
三、补贴标准
消杀补贴主要用于农贸市场管理单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物资、消杀服务等支出。
对于符合条件的农贸市场管理单位，由各区（大鹏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下同）按照下达的市级农贸市场消杀补贴资金，根据农贸市场运营总面积原则上按不超过3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补贴，各区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工作方案按总额控制实行分档补贴。
四、申报条件
申报消杀补贴的农贸市场管理单位（以下简称申报人）应当满足下列条件：
2022年3月1日前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含深汕特别合作区）依法注册登记的农贸市场实际管理单位；
申报人已纳入疫情防控白名单管理范围（以7月15日24时深i企防疫通企业名单为准）；
申报人因被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失信惩戒，明确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且在限制期内的，不予补贴。
五、申报材料
申报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报人主体信息：包括市场名称、申报人营业执照名称、地址、运营面积、联系人姓名及联系方式、营业执照扫描件、对公收款账户等。申报人名称、对公收款账户和营业执照中的名称应一致。申报人为分支机构没有对公收款账户的，可以提供所属企业法人对公收款账户并书面说明情况。
（二）申报人运营面积证明材料：场地面积证明材料优先使用场地产权证明、土地使用证明、红线规划证明、建筑施工许可、消防审批等由行政机关颁发的证明材料；如无行政机关颁发的可以证明场地面积的材料，可提供市场升级改造审计报告、建筑测量报告等材料证明场地面积；如上述材料均无法提供的，可以提供场地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证明场地面积。
申报实行自我承诺制。申报人在提交上述材料时，应自我承诺对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
六、申报时间
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可以申请一次性补贴，申请期截至2022年7月15日。申报人逾期申请的，不予补贴。
七、补贴程序
（一）指标下达。我局根据市政府常务会议审定的资金规模将农贸市场防疫消杀支出补贴经费计划下达给各区后，向市财政局商请办理农贸市场防疫消杀补贴转移支付到各区财政部门。各辖区局做好与各区相关单位的沟通协调及相关实施工作。
（二）补贴申报。由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市级农贸市场防疫消杀支出补贴申报通告。消杀补贴实行非接触申报，申报人在2022年7月15日前，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向所在行政区域的市场监管局提交申报材料：
1.通过中国邮政EMS寄送申报材料（加盖公章的书面材料，以发信邮戳日期为准）；
2.通过电子邮件报送（加盖公章的书面材料扫描件，以邮件发送时间为准）。
    各区市场监管局收件地址和电子邮箱详见附件。
（三）补贴审核。申报人申报后，由所在辖区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对需要补正材料的，应通知申报人在申报时限内补正。补正材料通过前款规定的方式提交。申报人逾期不补正材料或在2022年7月15日前仍未补正符合要求的材料的，不予补贴。
各辖区局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区政府申请或调剂本单位预算经费，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审核。
（四）补贴发放及公示。各区可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区实施方案，核算本区补贴标准（各区补贴标准原则上不超过3元/平方米）。各区应将拟发放结果予以公示不少于3个工作日并于2022年7月31日前向申报人发放补贴资金。
（五）报送材料。各区应于2022年8月15日前将辖区农贸市场消杀补贴的发放工作总结及相关材料（工作方案、补贴资金发放审批表及发放审核明细表、公示结果记录等）上报市市场监管局市场建设处。市场建设处汇总后将有关情况报市发展改革委，同时报送市财政局。
各区在消杀补贴发放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应及时上报市市场监管局市场建设处。
八、法律责任
（一）申报人应对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经审查发现申报人虚报、夸大面积或存在其它严重违规、失信情形的，将取消补贴资格。申报人利用虚假材料或其它不正当行为骗取、套取、虚报、冒领专项资金或者违反其它财务纪律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二）补贴资金相关工作人员违反相关规定，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及其它违纪违法行为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行政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附件
各区市场监管局收件地址和电子邮箱
 
福田市场监管局
收件地址：福田区新沙路7号福田工商物价大楼市场消保广告科，联系电话：83456179、83629990
收件电子邮箱：ftsck@mail.amr.sz.gov.cn
 
罗湖市场监管局
收件地址：罗湖区沿河北路2003号市场消保广告科，联系电话：25655842
收件电子邮箱：luohl@mail.amr.sz.gov.cn
 
盐田市场监管局
收件地址：盐田区沙头角海景二路1013号市场消保广告科，联系电话：25251249
收件电子邮箱：ytjxbk@mail.sz.gov.cn
 
南山市场监管局
收件地址：南山区蛇口工业七路83号市场消保广告科219室，联系电话：26673203
收件电子邮箱：nsjscxbggk@mail.amr.sz.gov.cn
宝安市场监管局
收件地址：宝安区42区翻身路75号市场消保广告科，联系电话：27597193
收件电子邮箱：basck@mail.amr.sz.gov.cn
 
龙岗市场监管局
收件地址：龙岗区中心城行政路8号市场消保广告科，联系电话：28906912
收件电子邮箱：lgsck@mail.amr.sz.gov.cn
 
龙华市场监管局
收件地址：龙华区福城街道悦兴路56号金悦大厦4楼市场消保广告科，联系电话：23330352
收件电子邮箱：longhuasck mail.amr.sz.gov.cn
 
坪山市场监管局
收件地址：坪山区金牛西路金牛商业大厦东侧205室信用监管科，联系电话：89369021
收件电子邮箱：Psxyk@mail.amr.sz.gov.cn
 
 
 
 
 
光明市场监管局
收件地址：光明区光明街道博闻路4号市场消保广告科, 联系电话：88211080
收件电子邮箱：gmxyk@mail.amr.sz.gov.cn
 
大鹏市场监管局
收件地址：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延安路9号市场监管局二办信用科213室，联系电话：84427345
收件电子邮箱：liyh13@mail.amr.sz.gov.cn
 
深汕市场监管局
收件地址：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仁和楼2栋4楼市市场监管局深汕局稽查科，联系电话：22101836
收件电子邮箱：ssjcz@mail.amr.sz.gov.cn
